
構建政府雲端構建政府雲端平台平台

立法會CB(1)1827/11-12(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2年5月14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甚麼是雲端運算？

按需要透過網絡迅速
地提供電腦資源

電腦資源自動化調配，
只須少量的管理工作或
服務供應商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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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電腦資源

按量收費

匯聚電腦資源
(例如網絡、
伺服器、
儲存器)

供用戶共用



雲端運算的優點

規模經濟、
共用資源、
按需要使
用服務

共用資源、
簡化採購和
開發程序、
迅速提供所
需電腦資源

匯聚電腦資源、
迅速靈活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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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電腦資源

節省開支 節省系統推出時間
迅速應付

不斷轉變的需求

政府雲端平台架構

支援共用電子政府服務

電子資料管理 電子採購

共用電腦資源

•伺服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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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
•儲存器

•網絡資源

核心基礎設施

•數據中心
託管服務

•網絡
•保安
•系統恢復

•備份服務
•負載平衡服務
•資源虛擬化設備
•供應設備
•計量設備



政府雲端平台安排

累積
採用

外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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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

總投資

2.422.42億元億元

支援

約3030個部門

推出

電子資料管理

電子採購服務

累積
參與部門

建立
規模經濟

參與部門
透過內部
資源

維持平台
長遠營運

政府雲端平台資訊保安

政府專用的
雲端平台

實體保安

嚴格遵守政府

政府專人監
察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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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遵守政府
資訊保安政策、
指引和規定

合約保密條款

專屬管理人員

數據加密

(儲存及傳送)

定期保安及私隱
評估和審計



構建共用的政府雲端平台共
需2.42億元

效益（一）

�避免電子政府服務重複構建基礎設施
為電子資料管理和電子採購服務
構建個別的基礎設施共需3.0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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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年內省卻約6,700萬元的額外投資，
令電子政府服務更具成本效益

效益（二）

� 節省時間

採用傳統方式開發一般
的電子資料管理服務

透過政府雲端平台開發，
可迅速提供電腦資源

�讓各部門更靈活和迅速回應市民對電子政
府服務的殷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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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時間約
需9 - 12個月

開發時間縮短至
約2 - 3個月



效益（三）

促進資訊科技業的發展

•項目管理
•系統建構及整合

•數據中心託管
•操作管理

惠及不同的資訊科技專業和服務範疇

外判安排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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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業界在不同層面和領域合作及發揮協同效應
• 提升業界在雲端運算上的專業技能、人才培訓和
優化業務模式

外判安排有助

•系統開發，維修和支援服務

促進開發更多電子政府服務，帶來更多商機

構建計劃
工作 日期

(a) 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 2012年6月

(b) 招標承投構建及營運政府雲端
平台的服務、評審和批出合約

2012年7月至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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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服務、評審和批出合約 2012年12月

(c) 平台基建，包括核心基礎設施、
共用電腦資源及保安審計等

2013年1月至
2013年11月

(d) 推出服務 2013年12月或之前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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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謝謝！


